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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开展建筑工程预拌混凝土质量、预拌
混凝土生产企业资质和实验室管理
行为暨建设工程违规使用海砂
监督检查的通报

[bookmark: _GoBack]自贸区钦州港片区自然资源和建设局、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局，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各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广西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桂政办发〔2021〕41号）、《关于深入开展打击非法开采运输销售使用海砂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桂政办发〔2021〕50号）等要求，2021年10月25-29日，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钦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开展全市建筑工程预拌混凝土质量、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资质和实验室管理行为暨建设工程违规使用海砂监督检查，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抽查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原则开展，抽查了4家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及4个在建工程项目，针对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试验室管理及安全生产履职情况等问题，下发限期整改建议书4份。从检查结果来看，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均取得了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企业管理人员履职到位，技术设备完善，试验室操作规范，注重消防安全及生产安全，预拌混凝土质量得到保障。在建工程项目参建单位采购、检测、使用砂材的台账资料完整，砂样品统一封装送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样品抽检合格，不存在氯离子含量超标的情况。
二、存在问题
检查中仍发现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存在不符合企业资质标准及实验室管理规范的行为：
（1） 人员证件方面
1. 钦州市广联混凝土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年龄超过60岁的限制，不符合《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总则第四点第（二）“本标准‘企业主要人员’年龄限60周岁以下”的要求；
2. 钦州市钦州港志得混凝土有限公司、广西灵山县金骏水泥制品有限公司、钦州市永固混凝土有限公司企业工程序列中级以上职称或试验室人员配备不齐全，不满足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标准15.1.2第（二）“工程序列中级以上职称人员不少于4人。混凝土试验员不少于4人”的要求。
（2） 试验室设备
1. 部分企业未配备电子天平、电子秤、台秤等，计量设备未进行检定及定期校准；
2. 部分企业检验检测设备无唯一性标识和检定/校准的状态标识，未对检验检测设备的检定/校准结果进行确认，设备使用未经授权；
3. 部分企业烘箱、高温炉及水泥安定性试验沸煮箱摆放在留样室，未进行有效性隔离，不符合规定要求。
三、处理意见及整改情况
根据《安全生产法》《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预拌商品混凝土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检查组已对4家预拌混凝土企业发出限期整改建议书，要求10个工作日内将整改情况报告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审查，逾期未改正的责任主体单位，将按相关规定进行查处。截止2021年11月底，预拌混凝土企业已全部按要求完成整改。
4、 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各预拌混凝土企业要进一步提高对试验室使用规范化管理，加强建筑用砂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严格执行相关规范要求，加强生产原材料进场检验管理，确保预拌混凝土质量。
（二）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要加强对建筑用砂的采购、检验等环节的管理，认真执行用前见证取样检验制度，按进场批次和规定的抽样方法对建筑用砂进行见证送检，切实做到“先检验、后使用”。
（三）全市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强化预拌混凝土企业生产检查力度，保证监督工作常态化，及时发现并严肃查处违法违规的预拌混凝土企业，切实提高我市商品混凝土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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